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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工作能不能让人民群

众满意，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办案

质量。

2016年，安吉县司法局在全省

首开先河，与县财政局联合出台《安

吉县法律援助案件差别化补贴实施

意见》，改变以往承办援助案件，不论

案件质量优劣、效率高低和满意与

否，均给予等额现金补贴的模式，率

先试水援助案件“差别化”补贴制度。

该制度规定，今后援助案件补贴

的发放，根据其办理的质量、效率、规

范、难易程度以及判决结果、归档情

况等，由专家、法官、受援人分别评

议，综合评价量化打分，实行一案一

评，最后依据得分高低确定援助案件

相应的补贴金额，奖优罚劣。

在安吉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

有星看来，这一制度的实施进一步

提升了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和效

率，也可有效防止个别律师在承办

援助案件过程中，不尽职尽责、走过

场、敷衍应付等现象的发生。2017

年度，差别化补贴案件数量已经达

到了50%，今后将陆续覆盖到全部

援助案件。

在强化案件质量考核的同时，安

吉县法援还引入竞争机制，推行“双

选制”，即律师、法律工作者首先报名

申请，再经过培训、考试、考核合格后

才与其签约，纳入“援助律师库”，有

力地促进了援助律师队伍建设，为援

助案件质量提供了保障。

十几年来，安吉的法律援助工作

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实践，先后获得

了全国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示范窗

口”、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群众满意

基层站所（服务窗口）”、浙江省“法律

援助‘创先争优’活动先进集体”和浙

江省“妇女维权示范岗”等诸多厚重

的荣誉，为广大群众撑起了公平、正

义的法治蓝天。

受援人向法律援助中心赠送锦旗

2018年2月5日，安吉县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安吉

县县长陈永华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称，要加强平安安吉建设，加强

法律援助，积极开展“试点刑辩法律

援助全覆盖”工作。这意味着，未委

托辩护人的刑事审判案件所有被告

人均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这是安吉县法援扩大援助范围

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自2001年成立以来，安吉县法

律援助中心坚持惠民利民原则，不断

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

把更多的人纳入到法律援助保障中。

十多年来，在不断加大老、病、妇、

孺、残等重点对象援助的同时，安吉县

法律援助还不断覆盖到农民工、农嫁

女、外来务工人员、军人军属等群体。

在原来规定范围的基础上，又将劳动

合同争议，家庭暴力，不动产登记、申

诉案件代理等涉及民生的7类事项纳

入援助范围，同时将公证、司法鉴定等

民生事项新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在扩大范围的同时，进一步放宽

审查标准。比如，把经济困难审查标

准由原来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

倍调低至最低工资标准，对60岁以

上及患有重大疾病的老年人、军人军

属、见义勇为等特定人员和事项，不

需要审查经济情况，同时对低保户、

低收入家庭等12类群体定性为经济

困难，不需要提供经济情况证明……

一项项“惠民”举措的推出，安吉县

法律援助案件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

长率，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

扩大援助范围
让困难群众都打得起官司

如果说，让困难群众打得起官

司是安吉县法援的初衷；那么，如何

让他们更加快捷、高效地得到法律

援助，则是安吉县法援近年努力的

又一个目标。

对此，家住天子湖镇良朋村的

颜某深有体会。

“现在申请法律援助真是太方

便了，以前要拿着相关材料到村里

盖章、镇里审核、县城援助中心审

批，整个程序至少需要一天时间，现

在20分钟就办好了。”今年5月份，

颜某因交通事故赔偿到天子湖司法

所申请法律援助，当场就办好了援

助手续，并与援助律师取得联系。

这得益于安吉县法律援助工作推行

不久的“首办责任制”。

该制度将援助申请人向法律援

助中心或工作站申请法律援助时最

先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作为首办

人，首办人对群众申请的法律援助

实行审核、批准和指派三合一服

务。这意味着，原先一项法律援助

申请由3个岗位人员完成，现在只需

首办人1个岗位完成，而且对援助案

件的办理全程跟进监督、全程负责。

除了首办责任制，安吉县法援

这些年还推出了点援制、容缺受理

制；同时建立了县中心、乡镇站、村

（社区）点的三级援助平台，在县总

工会、县妇联等30多个组织、行业分

别建立了援助工作站。也就是说，

群众申请援助不仅在县中心及各工

作站方便快捷地一次性完成，享受

“一站式”全程服务，而且还可以就

近、就熟选择自己信任或者熟悉的

援助律师。

如今，安吉县法援坚持方便快捷

原则，着力打造健全完善的法律援助

体系，已经建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

圆心的半小时法律援助圈，实现老百

姓申请法律援助“最多跑一次”。

畅通服务渠道
群众申请援助“最多跑一次”

援助中心值班律师指导老人填写法律文书

援助中心为安吉某超市员工集体讨薪开辟绿色通道。

“差别化”补贴管理专家评审组评审现场 “法援大讲堂”揭牌成立

铸造法律援助“安吉品牌”

链接：

学界专家与业界“大咖”
齐聚安吉
探讨法律援助那些事儿

8月9日，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

研究院和安吉县司法局共同主办的“法律

援助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

用”学术研讨会在安吉开幕。来自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高校的专

家、学者与来自安徽、广东、黑龙江等 8

省市的法援实务“大咖”进行了一场理论

与实践的对话。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以法治方式维护基

层群众合法权益，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

着基础性、保障性作用。研讨会上，学界

专家与业界“大咖”结合工作实际，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张品泽

从政策和理论两个层面，论述了法律援助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大有可为的发展前景，

同时建议进一步加强法援队伍建设，推动

法援重心下移，从而满足新时代基层社会

治理的需求。

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晓林就法

律援助在解决争议，化解矛盾以及普及

法律知识等方面的作用发挥畅谈了自己

的体会。

浙江省安吉县司法局局长王峰结合工

作实践，肯定了法律援助在化解矛盾、预

防纠纷、引导群众理性维权、降低社会治

理成本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同时希

望，法律援助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可以承载

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会上，由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

研究院与安吉县司法局合作共建的“法援

大讲堂”揭牌成立。接下来，双方将定期

安排法律援助方面的专家、学者，讲述法

援故事、传播法援知识、宣传法援制度，

共同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姚嘉怡

安吉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1年，是浙江省较早成立的法律

援助中心之一。

近年来，安吉县法律援助工作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维护弱势

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崇高使命，以保障民生福祉为己任，努力为广大弱势

群体创造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法治环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共享依法治国的获得感、幸

福感。

提升案件质量
创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


